
中華電信工會基金保管委員會組織規則 

立法沿革： 

1.中華民國 86 年 11 月 27 日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訂定全文 9 條  

2.中華民國 88 年 2 月 8 日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三次臨時會議修訂第 2、4、8 條條文  

3.中華民國 91 年 3 月 20 日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修訂第 6 條條文  

4.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22 日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修訂第 4、8 條條文 

5.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7 日至 9 日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修訂全文 9 條 

6.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4 日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第 1 次臨時會議修訂第 9 條 

 

第一條  

中華電信工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基金之保管與孳息之運用，依照本會章程第十七條之

規定，設立中華電信工會基金保管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二條  

委員會設委員五人，互選主任委員一人，負責召集及主持委員會會議。  

前項委員由本會理事會推選之。委員會對本會理事會負責，不得單獨對外行文。 

 

第三條  

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其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  

委員會設幹事一人，由秘書長派任一位會務人員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辦理委員會

日常事務。 

 

第五條  

委員會每六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基金之來源如左：  

一、本會各項特約回饋金或代辦費。  

二、本會籌募之特別基金及臨時募集金。  

三、基金孳息運用之剩餘收入。  

四、有關機關之補助。  

五、其他捐贈。  

 

第七條  

委員會經費由本會負擔，並列入年度預算。 

 

第八條  

本會基金運用計劃由委員會決議得購買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或擬定提交理事

會議決再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行。基金孳息挹注本會福利處預算辦理會員子女獎

學金，剩餘運用計劃由委員會擬定提交理事會議決後實行。 

 

第九條  



本規則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